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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商品出口销售的价内与价外费用

张美红

按照我国《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商品出口

销售收入应以离岸价作为确认基础，商品离岸后发生的运

费、保险费、佣金等，只要能够按出口商品对象进行归集的，

都视同价外费用，作冲减出口商品的销售收入处理。而《收

入》准则则规定，商品出口销售收入应按合同注明的成交价

作为确认基础，出口发生的相关费用随成交价的不同其归

属也不同：按离岸价格成交时，确认的收入为合同注明的离

岸价，离岸后发生的相关费用为价外费用，不包含在收入之

内；按工厂价格成交时，确认的收入为出厂价，工厂到口岸

之间的费用和离岸后发生的相关费用为价外费用，不包含

在收入之内；按到岸价格成交时，确认的收入为合同注明的

到岸价，离岸后发生的相关费用为价内费用，包含在收入之

内；按成本加运费价格成交时，确认的收入为合同注明的成

本加运费价，离岸后发生的相关费用为价内费用，包含在收

入之内。

笔者现将按《收入》准则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

（表内简称为《行业制度》）对价内 、价外费用确认情况的比

较列表如下：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价内费用应记入“营业费用”，而不

是冲减销售收入；价外费用如果属于代垫款性质，应记入

“应收账款”，如果由销售企业负担，也应记入“营业费用”。
但是，在实际出口业务中，有时并不一定严格按照以上四种

价格模式成交，例如，合同既规定了货物成交价，又明确离

岸后的运费、保险费等费用由买方根据实际发生金额另行

支付。此时，运费、保险费等应如何处理呢？关键要看发票价

格如何开具，如果发票价格包含了运费、保险费等费用，则

应作价内费用处理，反之，则应列为应收账款，作价外费用

处理。
由于价内费用的影响，按《收入》准则确认的收入与按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确认的收入存在差异，两者的差

额即等于价内费用的金额。这种差异会影响以销售收入为

计税基础的流转税。但由于大多数出口商品的增值税、消费

税适用零税率，因此，对免征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商品而

言，实际不会产生纳税影响。
（作者单位：深圳 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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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良县烟草公司邀请

税官来上课

云 南 省 陆良县 烟 草公 司 一贯重视 员工 的税收 法规

教育。从1998年6月开始 ，该公 司就邀请陆良县国税局的

税 务人员定期为他 们上税法培训课。目的是让各单位领

导和财会人员熟悉和掌握税收政 策、法规。
2000年8月28日 ，陆良县烟 草公 司 又 举办了一期税收

法规知识 培训班 ，有近50人参加 ，主要培训对象是该公 司

的领导和财会人员。这次培训以 国 家税 务总局《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为

重点，结合企业 实际经营特点，进行 学习辅导。培训过程

中，税企双 方对疑难问题还进行 了切磋探讨。培训结束

后 ，学员们普遍反映有较 大收获。

（云南省陆良县烟草公司  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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